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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立法之依據何在？其與入出國及移

民法制定時間的先後、規範對象與內容有何異同，試敘述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越南甲女於民國 100 年 4 月與國人乙男結婚，婚姻持續至 104 年 10 月，

試問甲女可否申請歸化我國國籍，其要件為何？試敘述之。（13 分）甲

女於 104 年 11 月依法取得歸化許可，並取得在臺灣地區居留，甲女於

105 年 12 月與乙男離婚，並於 106 年 4 月與國人丙男結婚，甲女於 107

年 11 月在臺居留期限屆滿，乃向內政部移民署提出申請定居許可，該

署准駁要件為何？試敘述之。（12 分）

三、試述護照及簽證之性質，並就相關規定，敘述面談與簽證之關係。（25 分）

四、試分析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類型，並試就國籍法分析，無戶籍國民產

生雙重國籍之可能。（25 分）


